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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意见
解决政策外非婚生育等八类无户口问题

无户口人员都能落户了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

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意见明确，政策外生育、非婚生
育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
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
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
常住户口登记。

●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

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
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

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
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申请随父落户的非婚生育无户口人员，

需一并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
亲子鉴定证明。

●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在助产机构内出生的无户口人员，

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向该助产机构申
领《出生医学证明》；在助产机构外出生
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需提

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
证明，向拟落户地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委托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无户
口人员或者其监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

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
非婚生育说明，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被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后户口被注销
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失踪或者宣告

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员。
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人民法院

撤销宣告失踪（死亡）的生效判决书，申
请恢复常住户口登记。

为八类无户口人员登记常住户口

●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
未办理收养登记的事实收养无户口

人员，当事人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按照
规定办理收养登记，凭申领的《收养登记
证》、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申请办理常
住户口登记。1999年4月1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定》施行前，国内
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未办理收养登记的，
当事人可以按照规定向公证机构申请办
理事实收养公证，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

尚未办理户口登记的，可以凭事实收养
公证书、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申请办理
常住户口登记。

●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销原籍户口
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销原籍户口的

人员，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未在其他地
方落户的，可以在原户口注销地申请恢
复常住户口登记。恢复常住户口登记

后，符合现居住地落户条件的，可以办理
户口迁移登记。

●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限
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

限造成的无户口人员，可以向签发地公
安机关申请补领、换领户口迁移证件，凭

补领、换领的户口迁移证件办理户口迁
移登记。不符合迁入地现行户口迁移政
策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可以在原籍户

口所在地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记，其他
人员可以在户口迁出地申请恢复常住户
口登记。

●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非婚生育
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在国

内非婚生育、未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无
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具有我国国籍的

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父母的
非婚生育说明、我国公民一方的居民户
口簿，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未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的，需提供具有资质的
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其他无户口人员
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户口人员。
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

人可以提出申请。
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

后，可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公安部等五部门就无户口人员
登记户口问题答记者问

公安部、民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日前就
《意见》相关情况及做好政策衔接等回答了记
者提问。

问：《意见》对彻底解决“黑户”问题明确

了哪些过硬措施？
答：中央审议通过《意见》的消息发布后，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媒体网民积极评价。的
确，“黑户”问题由来已久，彻底解决这一问
题，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群众的期待。
这次改革，既立足当前解决好现有无户口人
员的登记户口问题，又着眼长远防止形成新
的无户口问题；既要求公安机关作为职能部
门加强户口登记管理，又强调各地各部门从
源头上消除障碍、完善配套、压实责任，决心
大、措施实、发力准，务求从根本上解决这个
长期积压的问题。

《意见》特别明确两条不可逾越的“红
线”，为户口登记管理工作立下了“规矩”：一

是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
条件。这是对政府行为明确了“高压线”，畅
通了户口登记的渠道，使户口登记回归本来
职能，体现了社会治理水平。二是切实保障
公民依法登记户口的基本权利。这既是户口
登记管理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也是保障
每个公民享有权利的民生“底线”，任何单位
和个人决不允许损害公民享有的户口登记和
其他合法权利。

问：无户口人员办理户口登记后，如何切
实保障这些新登记户口人员接受教育的合法
权益？

答：一是保障平等受教育权。新登记户
口人员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平等受教育权。
对于无户口或暂未办理户口登记的适龄儿童
少年，也要保障他们接受义务教育，教育部门
和学校不能因为无户口、不符合计划生育政
策等理由拒绝接收入学。

二是积极安排入学。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要全面掌握辖区内居住的新登记户口和暂无
户口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情况，“一
人一案”做好工作，立即安排就近入学，指导
学校依据学生年龄和学力等情况安排在合适
的年级就读。必要时，可以先入学后办理户
口登记手续。

三是严格规范管理。学校要应用全国中
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为所有入学的适
龄儿童少年建立学籍和学籍档案。对于新登
记户口、暂无户口学生与其他学生一视同仁，
不得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

四是关注特殊群体。重点做好新登记户
口或暂无户口的适龄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
疾儿童就学工作。对于随迁子女，符合条件
的由流入地政府协调安排入学，不符合条件
的劝告回原户籍地就学，由户籍地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安排就近入学。对于留守儿童、残
疾儿童，要尽量为他们上学提供便利。

问：无户口人员办理户口登记后，应该如

何享受社保待遇？
答：在养老保险方面，根据《国务院关于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4〕8号）规定，年满 16周岁（不
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
的城乡居民，可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并按规定享受养老待遇。已经就业的，
应按有关规定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在医疗保险方面，目前覆盖城乡全体居
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初步形成，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分别覆盖了城镇就业人口、城
镇非就业人口和农村人口。

无户口人员办理户口登记后，均可根据
自身情况，按照政策规定参加相应的社会保
险并享受相应待遇。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重庆主城居民
用上页岩气

随着重庆燃气集团晏家至鱼嘴输气
管线工程鱼嘴门站日前建成投运，重庆主
城区居民开始用上来自中国石化涪陵页
岩气田的页岩气。

页岩气是指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
及其夹层中，以吸附或游离状态存在的非
常规天然气，经一定工序进入输气管道后
与普通天然气并无差别，是一种清洁、高
效的能源资源和化工原料。

记者另从 2016重庆市国土房管工作
会获悉，重庆市今年将继续推进页岩气勘
探开发利用，力争页岩气产能超过70亿立
方米。

西藏村医月补贴
增至900元

记者日前从西藏卫计委了解到，为了
能够吸引和留住基层医疗卫生人才，西藏
将村医补贴从每月 200元提高至 900元，
以解决村医的后顾之忧。

据介绍，截至 2015年底，西藏村医数
量达11567名，比2010年增加6244名。西
藏平均每个村有两名村医，有效缓解了农
牧区缺医的问题，农牧区卫生服务能力和
水平不断提高。据悉，西藏50%以上的村
医能用藏医诊疗手段为群众防病、治病。

河南设立
交通违法曝光日

14日，河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向社会
公布,从即日起，将每月 25日定为全省交
通违法曝光日，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曝光，用常态化工作机制提升每位交通参
与者的文明意识和法制观念。

曝光日的曝光内容主要包括：专业运
输单位的严重交通违法和安全管理制度
不落实的行为；出现酒驾、超速、超员、超
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和个人；道
路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主体责任追究情况；
危险驾驶罪典型案例；道路隐患点段、事
故多发路段；其它和道路交通安全有关的
问题。

云南将新建
6388座村庄公厕

云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出台《关于加
强全省城乡公共厕所规划建设管理的意
见》，到 2017年，全省将新建村庄公共厕
所 6388座、乡镇公共厕所 723座、城市公
共厕所 2076座，切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
质量。

意见规定，为推动“厕所革命”有序开
展，云南将按照“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干
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要求，大
力推进城乡无害化公共厕所建设，建立完
善“以固定式公共厕所为主、组合式公共
厕所为辅，沿街公共建筑内厕所免费开
放”的城乡公共厕所格局。


